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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5月 4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信转递定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三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关于“恐怖主义

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的公开辩论的概念说明(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姆鲁·阿布拉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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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5月 4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定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反击恐怖主义言论和意识

形态”公开辩论会 
 

 

  概念文件 
 

 

背景 

1. 过去几年来，反击恐怖主义团体言论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已被推

到全球打击恐怖主义努力的前沿。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兴起、扩大并不断成功

地挑动人们从世界各地离弃家园去加入他们的行列，表明应对恐怖主义团体特别

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言论和意识形态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2. 利用宗教激发的恐怖主义团体，例如基地组织、博科哈拉姆、伊黎伊斯兰国

(达伊沙)、胜利阵线和青年党的意识形态，是体现这些团体特征和目的的信仰、

价值观、原则和目标。这些团体的意识形态非常相似。它们产生和源自于同一种

极端主义，即塔克菲理，以及二十世纪中期一些学者曾经宣扬的暴力概念和观点，

那些学者为达到政治目的，篡改了宗教的真实和适当解释。所有这些恐怖主义团

体都有着相同的最终目标，那就是通过暴力手段恢复“哈里发国”，建立一个伊

斯兰国。这些团体的意识形态还排斥民族国家的根本概念，谋求重造国家边界，

重塑民族特征，使其符合他们的泛伊斯兰世界观。 

3. 恐怖主义团体的意识形态为其提供思想基础。这主要是因为，恐怖主义团体

的意识形态界定了“敌人”，提供了明确鉴别个人和机构“虔诚”或“罪恶”的

标准，由此产生了“合法目标”的概念。就此而言，例如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

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意味着每一个穆斯林都有杀死非伊斯兰信徒的任务。 

4. 同样，恐怖主义团体利用他们的言论和意识形态为其暴力行为辩护，并利用

错误和扭曲的解释，向外部世界、也向自己提供其恐怖行为的宗教、道德框架和

借口。这样做的方法是将责任转移到恐怖主义团体攻击的对象或其他行为体，从

意识形态上指责这些对象或行为体造成了理应引起暴力反应的事态。伊黎伊斯兰

国(达伊沙)声称建立了一个宗教和政治上合法的哈里发国，通过援引对伊斯兰信

仰的主要来源《古兰经》和《逊奈》的曲解和歪曲，为自己及其成员的恐怖主义

行为提供所需的理由。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保护和促进伊斯兰教而战斗，是在清

除异教徒，净化世界。  

5. 此外，恐怖主义团体还利用其言论和意识形态招募支持者和战斗人员。伊黎

伊斯兰国(达伊沙)就是一个实例。到目前为止，它已设法招募了数万名外国恐怖

主义战斗人员。他们得以如此成功地招募被误导的青年男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该团体有能力宣传其意识形态，而且利用了宣传，掌握了社交媒体。该团体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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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营地及其占领地区外国战斗人员的生活描述成团结友爱、

士气高昂和有所作为。该团体坚称，其成员享有一种低调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们

为来世的辉煌而殉难。这种言论本质上是为了吸引家人和朋友。此外，这种宣传

还利用人们眼中穆斯林青年男女经济和政治权利被剥夺的处境，特别是在欧洲。  

6. 此外，恐怖主义团体还利用其言论和意识形态进行宣传，打造某种力量和势

头的形象，以此证明它们确实存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产生影响。他们还利用言

论和意识形态来调动资源，争取同情者的支持。  

7.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使恐怖主义团体对言论和意识形态的利用形成一个前

所未有的领域，他们利用媒体、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通信平台，针对大约 100 个

国家的受众，使用二十多种语文，并利用据称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主题，每天推特

多达 90 000 条。 

8. 另一方面，对于反击恐怖主义团体特别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言论和意

识形态，国际社会虽然不乏关注，但迄今在这方面尚未成功，而且不断落后。其

主要原因是：缺乏真正的战略远见，没有全面的而不是临时和零敲碎打的办法；

国际行为体对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言论内容缺乏充分了解；目前开展的相关努

力缺乏实效，范围和资金也有限；缺乏双边、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合作。此外，目

前开展的反击恐怖主义言论和意识形态的努力缺乏协调一致，也没有必要的跟进

机制。 

9. 所以，反击恐怖主义言论和意识形态需要一项“全面国际战略”，而且需要

适当的机制来协调、跟进和动员必要的行动和资源。 

目标 

10. 因此，辩论的目的是就两个要点听取各种看法和意见：第一，反击恐怖主义

团体特别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言论和意识形态的全面国际战略的可能目标和

成功要素；第二，协调、跟进和动员必要行动和资源的理想机制。 

11. 讨论的重点内容如下： 

 (a) 应采取何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协调联合国和其他论坛(区域或国际一级)在

反击恐怖主义团体特别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言论和意识形态方面所作的努

力？ 

 (b) 目前正在开展哪些努力反击和驳斥恐怖主义团体的言论和意识形态，并

纠正其宣扬的谬误？为此还需要采取哪些其他措施？宗教机构可发挥何种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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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国际社会可采取哪些措施，在遵守法治并确保言论自由的同时，对恐怖

分子利用媒体、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通信平台包括因特网传播其言论和意识形态

予以反击？  

 (d) 国际社会可如何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宣传战略，包括揭露伊黎伊斯兰国

(达伊沙)罪恶行径的方法？  

 (e) 需要采取何种手段提高弱势人群特别是青年的公众认识，引导他们不加

入恐怖团体? 

 (f) 应采取何种措施加强各国安全和情报当局之间的合作和协调，特别是通

过交流反击恐怖主义团体言论和意识形态的信息和良好做法？ 

 (g) 如何增加必要的资源，用于资助反击恐怖主义团体言论和意识形态的努

力和战略？ 

 (h) 应采取何种法律措施来反击恐怖主义团体的言论和意识形态？ 

 (i) 有哪些利益攸关方应该参与执行这一战略？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包括

宗教领袖(伊斯兰教/非伊斯兰教) )、私营部门和企业？ 各利益攸关方可作出何种

贡献？ 

 (j) 联合国内部贯彻执行可能制定的全面国际战略的可行机制应具有何种

范围、性质和任务？ 

通报人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 

爱资哈尔伊斯兰研究院秘书长 Mohi El Din Afifi 

微软公司副总裁兼副总法律顾问 Steven A. Crown 

预期成果 

12. 预期将根据辩论期间提出的意见和评论，经安全理事会成员商定后发表一项

主席声明。声明可以请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其他相关

联合国实体、国际和区域组织及有关会员国密切协商，在 2017 年 4 月 30 日以前

向安理会提出关于反击恐怖主义团体特别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言论和意识

形态的“全面国际战略”，其中应就设立一个负责协调执行战略和调动必要资源

的机制提出备选方案。 

 


